
2017 年度洋河基地煤渣及小灰处理招标文件 

一、投标须知 

1、具有法人资质公司或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发包方在职及内退职工不得参与投标。 

2、投标方需提供的资料：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件原件、投标人

身份证原件由报名时提供由管理中心招标科审核，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法人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放置

在标书内与报价一并密封； 

3、投标时需缴纳 1万元投标保证金（电汇，须以公司名义缴纳），未缴纳保证金并换取收据的不

得参与投标，投标保证金在管理中心公示中标结果后且在投标过程中无违规行为时方可退还（由投标方

携收据原件至管理中心签字盖章后到财务中心办理，无息退款）。 

     单位名称：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洋河支行     账  号：111 604 020 900 000 8856 

4、恶意竞标中标后，又自动放弃中标资格的；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未按中标通知书要求及时、规范

签订合同的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方提出附加条件而实质性更改合同内容要求的；其他涉及招标方利

益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中标后未按要求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不予退还投标保证

金。 

5、请于 2016年 12月 16日上午 11点前将标书密封（标书封面请注明投标项目名称、公司名称、

负责人名字及电话）递送至宿迁市洋河镇中大街 118号，洋河酒厂管理部招标办公室王平西处，投标电

话：0527-84939312，情况咨询电话：0527-84932052. 

二、标的物 

1、标的范围（投标人须现场勘察了解相关情况，中标后有争议的，以物资公司解释为准） 

本次招标的标的物为洋河基地北厂区锅炉所出煤渣及小灰（指室内出渣机、小灰筒、小灰沉淀池，

淌小沟及室外除尘器、淌小沟、沉淀池、循环沉淀沟的小灰），灰渣由中标方按照热电站要求自行组织

清捞，并及时清理出厂。 

三、发包期限及相关情况 

1、洋河基地从 2017年 01月 10日到 2017年 12月 31日。 

2、产煤渣量：北厂区锅炉出煤渣量约为 40立方/天，以实际发生数量为准。 

四、履约保证金 

中标方在签订合同前到我公司财务部缴纳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数额 1万元。合同履行结束且中标方

无违约情况的，全额无息退还。 

五、交款方式 



在合同履约前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 

六、报价 

 投标单位以一年承包总额报价。生产放假提前或推迟，出煤渣量减少整等风险由投标单位自己承

担，不得以各种理由申请延长承包期。 

 

煤渣及小灰招标报价表 

序号 类别 报价（万元） 备注 

1 煤渣及小灰   

授权委托书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                                     （公司名称）委托               

    （受托人）参与贵公司的 煤渣及小灰 物资处理项目投标，在招投标期间，其有权利

办理投标、合同签订等相关事宜，凡受托人签字同意的事项我公司一律同意并对签字负责，

兹以证明。（授权委托书不完整、规范填写、不加盖公章的一律作废标处理）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时  间： 

                          受托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